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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局、委）： 为落实国务院新

发布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以

下简称《条例》），根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专项整治工作的决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监察部、铁道部、交通部

、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国经贸安全[2002]327号，以下简称《

通知》）的要求，部决定在去年开展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

整治工作的基础上，从5月份开始到年底，继续进行道路危险

货物运输专项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

交通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认真总结去年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工作的经验，按照《全国道路化学

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交公路发[2001]240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道路化学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知》（交公路发[2001]499号）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

规定》（交运发[1993]1382号）的有关要求，突出重点，加大

整治力度，认真做好今年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项整治。要认

真学习和领会《条例》精神，按照十委、部、局《通知》中

关于专项整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范围和重点、工作任

务、方法步骤及要求的统一部署，结合当地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的实际情况，认真组织实施，通过专项整治活动，达到预



期目标，确保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 二、全面贯彻落实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资质认定制度。各省级交通主

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

）的资质进行全面审验。对现有的营业性的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企业，审验合格后，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的相

应栏目内签注危险货物运输审验合格并加盖审验章；对非营

业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审验合格后，发给《道路危险货

物非营业运输许可证》（见附件），《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

运输许可证》有效期一年。对达不到资质条件的企业（单位

）坚决取消其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资格。未获得危险化学品运

输资质认定的企业（单位），不得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1、从事营业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企业，必须拥有10辆以上

专用车辆，不足10辆的县（县级市），经省级交通主管部门

批准，可整合为12家企业。整合后的企业车辆数可少于10辆

。 2、经省级以上经济贸易管理部门批准的生产、储存危险

化学品企业，其安全制度健全、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和运输

条件好，并对本企业生产的化学危险品性能了解，在营业性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难以满足其运输要求时，经省级交通

主管部门批准，可从事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性运输。 3、对

于危险货物品种特殊、运量小、车辆不足10辆的军转民、科

研、民用通用航空等企事业单位，在其安全管理制度、车辆

技术状况、有关从业人员资格审核合格的前提下，也可批准

从事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性运输。 4、外商独资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自备车，只能从事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性运输。 5

、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性运输单位用于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

专用车辆的总数，单车购车价在8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不少于3



辆或单车购车价在8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不少于5辆。 6、道路

危险货物非营业性运输单位，只能运输本企业生产、储存的

危险化学品和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7、对于从事运输剧毒

化学品、爆炸品等危害性极大的危险化学品的车辆，应安

装GPS卫星定位系统或行车记录仪和通讯设备。 三、进一步

加强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技术管理。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

对本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车辆进行全面

检查，对符合条件的营业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在《道

路运输证》上加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专用章”；对符合条

件的非营业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发给《道路危险货物

非营业运输证》，确保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技术状况符合

要求。 1、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技术状况必须达到

一级车技术等级指标的要求；不符合运输安全技术条件和标

准的营运车辆，要立即停运或予以更新。 2、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的槽罐车，其罐体必须经质检部门检测，持有质检部门

颁发的“容器检测证书”和“检验合格证”，在检验合格的

有效期内承运危险货物。禁止对无检测合格证明的槽罐车的

《道路运输证》加盖危险货物运输专用章和发放《道路危险

货物非营业运输证》。禁止使用活动罐体车辆运输剧毒、易

燃易爆液体、气体货物。 3、对于剧毒化学品的运输，由其

产地的省级交通主管部门指定专门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单位）承运，其他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不得承

运。 4、所有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都必须按照国家标准《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GB6944-86）的要求，悬挂危

险品运输标志，禁止无标志车辆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应保证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的车辆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四、认真落实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制度。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驾驶人

员（包括非营业性）必须经过培训，并通过市（地）级交通

主管部门组织的考试，取得从业资格证；其他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从业人员须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操作证》。凡未取

得证书的人员一律不得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和作业。 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应对驾驶人员、装卸人员和押

运人员进行有关安全知识培训，使他们掌握危险货物运输的

安全知识。 五、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要结合本企业（单位）的

生产实际需要，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度；安全操作规程、车

辆及设施维修、检测、检查制度；安全学习制度；事故应急

处理制度和预案及有关从业人员培训计划等管理制度。要具

有专门的运输安全生产机构和专职人员。各级交通主管部门

要定期对上述制度进行监督检查。 六、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

切实履行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管理职责，要坚持“谁审

批，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交通主管部门内部

的工作责任制，从源头上把住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市场的准入

关。 七、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广泛宣传《条例》，使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单位）全面了解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运

输政策和运输企业资质、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对获得危险化

学品运输资质的单位，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告。 八、专项整

治工作结束后，各省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写出工作总结，

在2003年月1月31日前报部。 附件：道路危险货物非营业运输

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二○○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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